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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 

◎疑似精神病人轉介現況 

◎加害人疑似精神病人模式 



1. 
疑似精神病人轉介現況 



當社區滋擾發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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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精神病患常見的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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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疑似精神病人滋擾問題 

社會秩序維護法-
妨害秩序 

護送就醫 轉介疑似病人 



精神疾病≠暴力行為 

照護 

保護 

還是限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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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衛生法 

◎32條 
◎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於執行職務時，發現病人或有
第三條第一款所定狀態之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
傷害之虞者，應通知當地主管機關，並視需要要求
協助處理或共同處理；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即護
送前往就近適當醫療機構就醫。 
 
 

8 



警察職權行使法 

◎第 19 條 

◎警察對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為管束： 
一、瘋狂或酒醉，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、身體之危險，或預
防他人生命、身體之危險。 
二、意圖自殺，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。 
三、暴行或鬥毆，非管束不能預防其傷害。 
四、其他認為必須救護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，非管束不能救
護或不能預防危害。 
警察為前項管束，應於危險或危害結束時終止管束，管束時間
最長不得逾二十四小時；並應即時以適當方法通知或交由其家
屬或其他關係人，或適當之機關（構）或人員保護。 
警察依第一項規定為管束時，得檢查受管束人之身體及所攜帶
之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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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秩序維護法 

◎72條 
◎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，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下罰鍰： 
一、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，酗酒滋事、
謾罵喧鬧，不聽禁止者。 
二、無正當理由，擅吹警笛或擅發其他警號者。 
三、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，妨害公眾安寧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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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疑似精神疾病個案轉介通報概況-以高雄市為例 
 

服務概況 人數 比例 

原精神系統列管 44人 27% 

新成案 3人 2% 

衛教、資訊提供 100人 61% 

拒訪 4人 2% 

無法受理（外縣市、無地址電話等） 7人 4% 

轉自殺關訪 7人 4% 

合計 165人 100% 

107年轉介165件 



107年社政轉介91件（家防中心41件、社福中心50件） 
 

服務概況 人數 比例 

原精神系統列管 12人 13.2% 

新成案 1人 1% 

合計 13人 14.2% 



108年資料（截至6月）共轉介99件 

服務概況 人數 比例 

原精神系統列管 19人 19.2％ 

新成案 4人 4％ 

合計 23人 23.2％ 

服務概況 人數 比例 

原精神系統列管 3人 5.2％ 

新成案 3人 5.2％ 

合計 6人 10.4％ 

家防中心、社福中心轉介共58案 
 



2. 
加害人疑似精神病人模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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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送就醫 

轉介疑似精神病人 

違反社會秩序 



◎美國心理學會（American Psychological 
Association，APA）在2014年發表了一份研究，
調查了143位分別罹患思覺失調症（舊稱精神
分裂症）、憂鬱症跟躁鬱症的罪犯，涵蓋了
長達15年的時間，並且分析他們犯下的429起
罪行。該研究發現，其中只有7.5%的犯行，
跟其罹患的精神疾病直接相關。他們可能因
為貧窮、失業、無家可歸或是藥物濫用而犯
下罪行，但並未因為其精神疾病而不斷犯法。
雖然這份研究並未涵蓋極端暴力罪犯，但仍
有其參考價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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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國內外資料的統計:住院精神疾患中約有
20~63%具有攻擊性行為，有自殺企圖者
約有11-50%。精神分裂疾患的暴力發生率
因定義、診斷要件與暴力偵測不同的關係
而有2-63%的估計。雖然各類精神病的暴
力行為以精神分裂病患的居多數，但以所
佔的精神病患比例而言，則以反社會人格
違常、器質性精神病或物質成癮/濫用者
居多。（2005, 周煌智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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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精神疾病的恐懼來自於 

◎媒體的渲染 

◎對於精神疾病的污名化 

◎污名化刻板印象歧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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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轉介問題-1 
高危機會議解列後轉介 

高危機會議列管個案，
解列後轉介疑似精神個
案。 
建議： 
1.若個案仍受精神症狀
干擾，須醫療資源介入，
建議依照解列指標持續
列管。 
2.若個案精神症狀已緩
解，則公衛護理師訪視
時，則常因個案無明顯
症狀而給予衛教。 



常見轉介問題-2 
無精神異狀轉介 

社工訪視時，評估個案
精神狀態皆無異常，卻
轉介疑似精神疾病通報，
則公衛護理師就訪視現
況及社工通報單，常評
估不開案。 
建議：評估時可描述精
神症狀與表現，包含過
往相關表現與就醫紀錄，
提供公衛護理師訪視時
評估依據。 



常見轉介問題-3 
個案拒絕訪視 

個案及家屬皆拒絕訪視，公衛護理師無強制力進入家庭或
訪視得知個案現況。 
建議：轉介通報時，應徵詢個案或家屬有初步接受服務意
願，若無意願時，公衛護理師難以於初次訪視時建立服務
關係。 



常見轉介問題-4 
由家屬端得知訊息後轉介 

家庭照顧者是了解精神病人現況的重要資訊來源之一，但當家庭照護者與精神病人間曾發
生衝突狀況時，家屬常因為家庭關係緊張而過度渲染症狀的情形出現。而社工評估時，若
無接觸過精神病人，則常出現家屬陳述與精神狀況現況不符，而評估不開案。 
建議：社工評估時，應以家庭為中心，評估家庭中家庭關係、動力與實際接觸轉介對象，
俾利提昇轉介精準度。 



加害人疑似精神疾病服務 

◎急性期：緊急醫療介入，包含護送就醫與   
與強制住院。 

◎維持期：保護令-命加害人完成處遇（精
神治療） 

◎復元期：回歸精神照護體系-日間病房、
社區復健中心等，以回歸社區居家生活為
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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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家庭為中心的工作模式 
個人：精神醫療資源介入 

家庭：社政資源介入陪
伴、衛政資源介入提供
資訊 

社區：友善社區對於精神
病人社交技巧、日常生活
處理等復健治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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